
2018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说明

2018年，我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按照《预算法》规定和省市财政部门关于做好预算绩效管理的相关要求，进一步明确预算绩效管理的基本目标和主要任务，主要工作情况如下：

一、预算绩效目标管理不断增点扩面

逐步扩大预算绩效目标管理范围，对有项目资金的预算单位基本做到全覆盖，县本级财政安排30万元以上资金项目全部如实申报预算绩效目标。所有预算单位在编报部门预算时同步编报项目绩效目标，预算绩效目标申报率达80%以上。

二、预算绩效运行纳入跟踪监控

一是积极推进开展对重点项目的绩效跟踪，凡纳入预算绩效目标申报的项目资金全部纳入绩效跟踪范围，资金总量不低于公共财政项目支出的50%。二是针对项目特点优化绩效跟踪方式和流程，每月一跟踪，每月一通报，提高绩效跟踪的及时性和效率性。

三、开展重点项目、重点领域绩效评价

一是开展2017年重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，评价项目包含了社会关注度高、涉及重点民生和产业发展的项目资金，评价项目58个，评价金额近13亿元。采取单位先自评后财政再评价的办法进行绩效考核，并将评价结果打出评价分数，形成评价报告，提高预算单位树立“讲绩效、重绩效”的绩效管理理念。二是完成对10个预算部门整体支出的绩效评价和8项专项资金政策评价，反映部门履职资金的整体绩效和专项资金的绩效信息。

四、强化评价结果应用
一是及时反馈重点评价项目的评价结果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改进，加强评价结果与项目资金安排的衔接。二是不断建立和完善向政府、人大报告机制、向社会公开机制、绩效问责制，促进高效、透明绩效政府的建设。

